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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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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教育部函請自108年12月1日起配合填報「赴陸交
流活動登錄平臺」

以學校名義組團赴陸之學生教育交流活動，包含:

 體驗學習

 實習

 志工服務

 訪問研習

 姊妹校交流

 教育專題訪問交流

 其他教育交流活動

4

特別提醒:

1. 交換生、研修生另填報於研修系
統。

2. 若交流活動僅有老師或行政人員，
無學生參與，則免填報。

3. 校級交流活動由國際處彙整通報。

OICSA@TKU



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通報時間：

 活動起始日1 個月前須至平臺完成活動登錄;

 如有變更，應於事實發生3 日內辦理活動變更通報;

 活動完成返臺1 個月內至「事後登錄」回報活動概況。

5

特別提醒:

若有協助公告陸方活動訊息，則請至「協助公告陸方活
動訊息」登錄。

OICSA@TKU



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作業流程

 檢核表(紙本)陳請所屬一級主管簽核，檢核表正本由一
級單位留存(5年)，影本送國際處存查。

 洽國際處承辦員設定登錄代號及密碼。

 活動前1個月內至平臺登錄活動。

 活動完成返臺1個月內，至平臺「事後登錄」回報活動
概況。

6OICSA@TKU



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系統登入畫面

7

https://webap.rusen.stust.edu.tw/Rusenshort/Login.aspx

點選登入平臺

OICSA@TKU

https://webap.rusen.stust.edu.tw/Rusenshort/Login.aspx


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系統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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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p.rusen.stust.edu.tw/Rusenshort/Login.aspx

tku

自訂

密碼規則：
1.至少8碼
2.大小寫, 數字, 符號, 4種要有3種
3.錯5次鎖定15分鐘
4.每180天變更一次密碼
5.變更密碼後1天才能再次變更
6. 密碼不可和前3次重複

提醒:使用者代號及密碼請洽國際處交流組承辦人進行設定。OICSA@TKU

https://webap.rusen.stust.edu.tw/Rusenshort/Login.aspx


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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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教育交流活動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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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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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公告陸生活動訊息登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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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吉林大學邀請版本
• 貴我兩校情誼深厚，一直以來透

過緊密的合作，共同為兩岸高等
教育的發展貢獻力量，成果斐然
。自2002 年以來，在台灣島內
各兄弟院校的熱心支持和積極參
與下，吉林大學已經連續成功舉
辦了十七屆台灣學生“北國風情
”冬令營和五屆“北國風情”暑
期研習營，并在今年首次成功舉
辦台灣中學生“北國風情”科技
訓練營。在北國風情十五周年慶
典上，“北國風情”專題網站已
全面上線，“北國風情”營友會
也正式成立。“北國風情”系列
活動已成為海峽兩岸青年學子交
流的品牌項目。

本處公告版本
• 自 2002 年以來，吉林大學
已經連續舉辦了十七屆台
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
營和五屆「北國風情」暑
期研習營。在北國風情十
五周年慶典上，「北國風
情」專題網站已全面上線
，「北國風情」營友會也
正式成立。“北國風情”
系列活動已成為海峽兩岸
青年學子交流的品牌項目
。

12

教育部108年5月函提醒學校應避免全數引用陸方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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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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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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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交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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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陸交流注意事項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3 條之1第1

項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下列行為：

 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關(構)

、團體或涉及對臺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

之機關(構)、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為涉及

政治性內容之合作行為。

15

提醒:

1. 不能和大陸黨政軍機構進行任何合作。
2. 兩岸合作不能涉及政治。
3. 違反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OICSA@TKU



赴陸交流注意事項

 師生赴陸時，應注意其活動目的、辦理單位、行

程安排與文宣資料等，不應有政治目的及政治性

內容，以及有所損我方尊嚴與立場。

 依據兩岸關係條例第23條規定，兩岸教育交流活

動請勿涉及為大陸地區之教育機構在臺灣地區辦

理招生事宜或從事居間介紹之行為。

 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從事招生或居間介紹行為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16OICSA@TKU



赴陸交流注意事項

 依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現行兩岸政策指示:我國公私

立科研機構及大專校院現職專任教師及相關人員，

未經許可不得參與中國大陸各項國家基金及國家重

點研發計畫(含「千人計畫」、 「萬人計畫」等)

；

 我國公私立專任教師，不得應聘赴中國大陸任教。

17OICSA@TKU



赴陸交流注意事項

 為保障學生權益，不宜刊登涉及違反兩岸關係條

例相關規定之陸方統戰活動資訊；

 於學生赴陸實習或交流，應注意活動目的、辦理

單位、行程安排與文宣資料，不應有政治目的及

政治性內容，以及有損我方之尊嚴與立場。

 學生經學術交流赴陸短期研修學分，須為教育部

認可名冊所列學校，其學分始得予採認。

 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155校）下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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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epart.moe.edu.tw/ED2200/News_Content.aspx?n=5E9ABCBC24AC1122&sms=C227CFDC4553F3D5&s=2690D12DF5118DE0
http://depart.moe.edu.tw/ED2200/News_Content.aspx?n=5E9ABCBC24AC1122&sms=C227CFDC4553F3D5&s=2690D12DF5118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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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大陸人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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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大陸人士注意事項

 依兩岸關係條例第10條規定，接待單位安排大陸

人士在臺活動，不得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目的

不符之活動。

 邀請大陸學生來臺研修，應嚴禁學生從事打工或

其他與許可目的不符活動。

20OICSA@TKU



接待大陸人士注意事項

 邀請單位計畫邀請大陸人士來臺時，應遵循「邀

請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須知」規定，

安排與其專業領域相符之活動，並事先徵得受訪

單位之同意。

 大陸人士在臺從事交流活動，應依邀請計畫辦理

，並確依邀訪行程進行活動，未經許可不得變更

接待單位及邀請計畫。

21OICSA@TKU



接待大陸人士注意事項

 對大陸人士在臺期間進行統戰之宣傳及活動，應

立即予以制止。

 大陸人士來臺從事展演活動，相關展演活動之節

目說明書等宣傳品應以正體字印製。

 接待單位對於變更會場布置(國旗等)之要求，應

說明我方立場並予拒絕。

22

問題:

拍照時，若大陸人士要求不要將國旗或元首肖像攝入，是否可同意?

可同意。

OICSA@TKU



接待大陸人士注意事項

 活動(會議)名稱應注意事項

 不使用矮化用詞，如「大陸與臺灣省」、「臺灣

地區與華南地區」、「蘇臺」、「京臺」等，故

如「『閩臺』經貿交流研討會」等活動名稱均不

應使用。

 應使用機構或團體之全稱，也可使用對等之城市

名稱；或直接使用「海峽兩岸」或「兩岸」。

23OICSA@TKU



接待大陸人士注意事項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接待大陸人士來臺交流注意事項全文瀏覽

24OICSA@TKU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4AF071C31C94DBFE&sms=341FAA67C777AE5E&s=1ED673988712CD54


入臺證辦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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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臺證辦理說明

 申請系統：

大陸、港、澳地區短期入臺線上申請暨發證管理系統_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從事專業參訪線上申辦

 申請時程：建議2個月前辦理。除臺灣地區申請手續外，

大陸地區入臺申請手續亦約需一至二個月時程。

 專業參訪線上申辦--<首次申請>線上操作說明影片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從第三地區申請來臺作業流程

26OICSA@TKU

https://mt.immigration.gov.tw/PB/login/auth?applyType=2B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53/51883/145641/
http://www.oieie.tk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75d95c03817842588000137/5._%E5%A4%A7%E9%99%B8%E5%9C%B0%E5%8D%80%E5%B0%88%E6%A5%AD%E4%BA%BA%E5%A3%AB%E5%BE%9E%E6%B5%B7%E5%A4%96%E7%94%B3%E8%AB%8B%E4%BE%86%E5%8F%B0%E4%BD%9C%E6%A5%AD%E6%B5%81%E7%A8%8B.pdf


入臺證辦理說明

流程

 申請上簽(邀請系所或行政單位)

• 專業活動計畫書、保證書用印

• 邀請函內容核可

 填單申請線上系統子帳號（國際處網頁下載）

 邀請單位於線上系統登錄申請資料，並上傳應備文件
電子檔(jpg.)

 接獲移民署核准通知後，進行線上繳費（單次證每人
新臺幣600元）

 繳費後下載入臺証電子檔，並寄給大陸人士自行印出
使用。

27

上簽
子帳號
開通

登錄資料

並送件

審核
(移民署)

線上繳費
及下載

寄發大陸
人士

OICSA@TKU



入臺證辦理說明

注意事項:

 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8條

第2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行程涉及觀光旅遊者

，應由綜合或甲種旅行業接待，請於行程表填寫接待

旅行業聯絡資料。

 經許可核發入臺證者，其主要專業或商務活動，不得

變更；預定進入臺灣地區日期或行程有變更者，邀請

單位於入境前或行程變更前，應檢具更新後之行程表

於線上報請備查。

29

提醒:觀光行程不能多於公務行程，且不能填寫「自由活動」。

OICSA@TKU



入臺證辦理說明

 入臺證於效期內入出境一次

 入境應備往返機(船)票

 大陸人士應於邀請單位申請

之指定入境日期來臺。

 入境應備尚餘6個月以上效

期之大陸地區旅行證件。

30

單次入出境證停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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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臺證辦理說明

 入臺證有效期限自發證日期

起算，為期6個月。

 大陸人士在可入境日期至本

證有效期限內入境。以此證

為例，若延後來臺，入境日

至遲不晚於2020年6月29日。

31

本證截止日期
29 Jun 2020

單次入出境證停留規定

OICSA@TKU



入臺證辦理說明

 許可停留期限以此行文字說

明為準。

 逾期停留者，依規定處新臺

幣2,000以上10,000以下罰鍰。

32

在臺天數

僅可縮短

不可延長

單次入出境證停留規定

OICSA@TKU



入臺證辦理說明

活動事由 停留期間 核發之證件類別 延期條件

教育講學 依行程核定，
不得逾一年。

單次、逐次或多次 得延期，總停留期間不
得逾一年

學術科技研究 依行程核定，
不得逾一年。

單次、逐次或多次 得延期，總停留期間不
得逾六年

研修生 依行程核定，
不得逾六個月。

單次或逐次 得延期，總停留期間不
得逾一年

短期
專業
交流

從事參觀、
訪問、考察、
領獎、參與
研討會或會
議、參觀或
參加展覽

依行程核定，
不得逾六個月。

單次、逐次或多次 得延期，每次延期期間
最長不得逾一個月，每
年總停留期間不得逾六
個月。

其他教育活
動

依行程核定，
不得逾一個月。

單次 得延期一次，延期期間
不得逾一個月。

33

備註：入境後之停留延期請洽移民署服務站紙本送件辦理。

大陸教育專業人士經許可進入臺灣之活動事由及停留期間一覽表

OICSA@TKU



入臺證辦理說明

▓得申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同行；符合停留期間1年以上者，

得申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隨行。

（一）定義：同行需與主體同進同出（同航、船班）

隨行不限定與主體同進同出

（二）例外：研修生不得申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同行。

▓重要應備文件:經海基會驗證、查證之親屬關係證明。

34

主體 來台時間 定義

教育講學
短期專業交流
學術科技研究

未滿一年 同行:需與主體申請人同進同出

一年以上 隨行:不限定與主體同進同出

專業人士之同（隨）行人員

OICSA@TKU



入臺證辦理說明

被探人身分 申請人資格 停留期間 應備文件

依進入許可辦法許
可停留期間逾六個
月者

父母、配偶、子女
或配偶之父母

二個月 一、相片
二、身分證
三、保證書
四、海基會驗證

親屬關係證明
研修生 父母 一個月

35

親屬申請探親類別

OICSA@TKU



入臺證辦理說明

關係 教育專業人士（含研修生）

保證人 邀請單位、邀請單位負責人或業務主管

保證責任

一. 保證被保證人確係本人及與被保證人之關係屬

實，無虛偽不實情事。

二. 負責被保證人入境後之生活及其在臺行程告知。

三. 被保證人有依法須強制出境情事，應協助有關

機關將其強制出境，並負擔交通及其他有關強

制出境所需費用。

36

教育專業人士管制規範（保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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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臺證辦理說明

依據 不予受理邀請單位旅行業或代申請人代申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
地區期間處理原則

處分方式 行程變更未報請備查

（一）第一次：予以書面警示
（二）第二次以上不予受理其代申請，不予受理期間如下：

1.第二次：期間六個月。
2.第三次：期間一年。
3.第四次：期間二年。
4.第五次以上：期間三年。

逾期停留

不予受理其代申請，不予受理期間如下:
1.第一次：期間六個月。
2.第二次：期間一年。
3.第三次：期間二年。
4.第四次以上：期間三年。

37

專業交流管制規範-邀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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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臺證辦理說明

依據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不予許可期間處理原則

處分方式 行程變更未報請備查

（一）第一次：予以書面警示
（二）計二次以上，不予許可其申請進入臺灣停留，不予受理期間

如下：
1.計二次：期間一年。
2.計三次：期間三年。
3.計四次以上：每次期間五年。

逾期停留

不予許可其申請進入臺灣停留，不予受理期間如下：
1.逾期未滿六個月者：期間為一年。
2.逾期六個月以尚未滿一年者：期間為二年。
3.逾期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期間為三年至五年。
4.逾期三年以上者：期間為五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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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學校締結書面約定書
應注意事項

39OICSA@TKU



與大陸學校締結書面約定書應注意事項

行政流程

 系務會議

 院務會議

 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會議

 報部審核

 簽約

 書面約定書影本函送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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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學校締結書面約定書應注意事項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

之3規定：

臺灣地區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或為

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應先向教育部申報。

 違反者依條例90-2條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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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學校締結書面約定書應注意事項

 進行簽約1個月前，向教育部提出申報，申報時

，應檢附下列文件:

申報表

書面約定書草案(正體字版本；其以外文呈

現者，應附中譯文)。

大陸地區學校簡介 (制式格式)

42

提醒:

若以兩校所設學院為締約主體，學校簡介尚應增列擬合

作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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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學校締結書面約定書應注意事項

書面約定書內容

 學校應以學校全銜簽署，避免使用「協議」二字

為名。

 經本校兩岸學術專案合作小組會議核定統一用法

為「同意書」，例如「淡江大學與華南理工大學

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

 為堅守交流對等立場，簽署單位及簽署人職務必

須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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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學校締結書面約定書應注意事項

書面約定書內容

 非教育認可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學生交流」

勿涉及「我方學生研修學分學歷採認」及「學生

交換」事宜，例如相關文字「學生交換」改用「

學生交流」、「成績單」改用「學習證明」、

「就讀」改用「研修」、「學費」改用「研修

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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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學校締結書面約定書應注意事項

書面約定書內容

 合作計畫或研究不得涉及機密科技。

 所產生智慧財產，如涉及教育部或相關政府部門

補助、委託或出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所

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不得與大陸地區學校

約定「為雙方所有」或另為約定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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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學校締結書面約定書應注意事項

書面約定書內容

 研究、教學人員交流，僅限一般交流常態之短期

客座講學，請勿涉及聘任我方人員擔任教職或研

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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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因應

依據教育部109年2月5日臺教文(二)字第1090016303

號函: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各級學校赴大陸地

區短期教育交流與學生研修（交換、實習）等活動

暫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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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常用聯絡資訊

 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

1.教育部窗口：國際司卓小姐02-7736-6325

2.大陸委員會窗口：文教處張小姐02-2397-5589 #3004。

 入臺證申請

1.線上文字客服，網址為http://cs.immigration.gov.tw/

2.電腦操作/系統維修諮詢專線:02-27967162。

3.業務/法規/審查/送件須知諮詢專線：02-87922087，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30分至下午6點。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兩岸事務科

相關業務職掌分機表

 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下載專區

聯絡窗口：交流組林小姐，校內分機2003／
139250@mail.tku.edu.tw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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